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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解决法律热点问题 
“软暴力”之释义及评析

近年来，有组织犯罪案件中，常见在非法讨债、

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过程中采用“软暴

力”的行为。2019 年最高法工作报告显示，2018

年全国司法机关审结黑恶势力犯罪案件 5489 件 2.9

万人1，其中不乏利用“软暴力”手段实施犯罪的情

况。但是，由于“软暴力”难以准确界定，且一般

不直接对被害人的人身、财产权益直接造成刑事法

律范畴的侵害，长期以来介于被认定为违法或犯罪

之间的“灰色地带”。为此，2018 年公检法司《关

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指导意见》中首

次提出依法惩治利用“软暴力”实施相关犯罪的意

见，但未对“软暴力”进行明确定义，导致司法实

践中对相关犯罪的认定存在一定困惑和分歧。 

2019 年 4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实施“软

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

见》”），通过定义、列举等方式对“软暴力”行为

提供了客观认定标准，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对于相

关涉罪行为作出准确定性。 

一、 《意见》的主要内容及评析 

1. 《意见》对“软暴力”进行明确定义 

《意见》首次明确，“软暴力”是指行为人为

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对他人或者在有关

场所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足以使

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

                                                        
1 https://news.sina.com.cn/c/2019-03-12/doc-ihsxncvh1817568.shtml 

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

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的违法犯罪手段。具体

表现包括：（一）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

权利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跟踪贴靠、扬言传播疾

病、揭发隐私、恶意举报、诬告陷害、破坏、霸占

财物等；（二）扰乱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

秩序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破

坏生活设施、设置生活障碍、贴报喷字、拉挂横幅、

燃放鞭炮、播放哀乐、摆放花圈、泼洒污物、断水

断电、堵门阻工，以及通过驱赶从业人员、派驻人

员据守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厂房、办公区、经

营场所等；（三）扰乱社会秩序的手段，包括但不

限于摆场架势示威、聚众哄闹滋扰、拦路闹事等。 

我们认为，上述规定体现刑事法律对公民人

身、财产权益的扩张性保护。即便行为没有对被害

人的相关权益造成刑法意义上的侵害，只要客观上

实施了“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行为（客

观判断），结果上“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

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

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

经营”的（主观判断），就应认定为“软暴力”行

为。 

同时，为了避免过度扩大刑法的打击范围，《意

见》也通过列举，对上述两个“足以”进行了解释

和限制。具有下述条件之一的，应予认定：（一）

黑恶势力实施的；（二）以黑恶势力名义实施的；

（三）曾因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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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犯罪集团、恶势力以及因强迫交易、非法拘禁、

敲诈勒索、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犯罪受过刑事处

罚后又实施的；（四）携带凶器实施的；（五）有组

织地实施的或者足以使他人认为暴力、威胁具有现

实可能性的。 

我们理解，《意见》创设性地将软暴力行为与

暴力、威胁行为并列作为犯罪手段的一种予以评

价。但应指出，软暴力不是刑法意义上一个完整的

犯罪行为，具体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名还要

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危害后果等综合判断。同时，

实施软暴力行为构成犯罪的，也不一定就是黑恶势

力犯罪，具体应结合法律及司法解释对黑恶势力的

认定标准以及案件的具体证据情况进行判断。 

2. “软暴力”对“黑恶势力”的认定进行了补充 

《意见》明确，“软暴力”手段属于《刑法》

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第（三）项“黑社会性质组

织行为特征”以及《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

干问题指导意见》第十四条“恶势力”概念中的“其

他手段”。“软暴力”行为的界定在对相关黑恶势力

的认定以及刑事打击过程中，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指

引和依据。 

3. 规制虚拟空间“软暴力”行为 

《意见》规定，通过信息网络或者通讯工具实

施，符合本意见第一条规定的违法犯罪手段，应当

认定为“软暴力”。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在

微博、朋友圈等网络空间实施的揭发隐私、恶意举

报、诬告陷害等行为，造成特定后果的，也将会被

认定为“软暴力”行为。  

4. 共同犯罪认定问题 

《意见》明确，雇佣、指使他人采用“软暴力”

手段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非法拘禁、非法侵

入他人住宅、寻衅滋事等行为，构成共同犯罪的，

应当依法对雇佣、指使者认定为主犯。我们理解，

该规定将对于“软暴力”实施者的打击，延伸至了

其背后的主谋、策划、指使等人员。 

5. 出罪规定 

《意见》指出，因本人及近亲属合法债务、婚

恋、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而雇佣、指使，没

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但经有

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仍继续实施的除

外。因此，行为人诉诸“软暴力”等不当手段解决

民间纠纷的，性质上应当与黑恶势力犯罪予以区别

看待。 

但是，实践中不乏存在某些商业借贷中，出借

方主要目的是追求高利息而并非罚息，且不是意图

恶意非法占有借款方财物的情形。此时，虽然利用

“软暴力”催收本金、利息、罚息，但仅限于手机短

信、电话骚扰，并未上门催收，且最终尚有部分金

额本息并未催收成功，这种情况在相关法律及前述

《意见》项下如何认定，还需要等待司法机关在其

后的判决中予以个案判断。 

二、 《意见》出台的意义 

我们理解，《意见》首次明确定义了“软暴力”

行为，列举了其核心特征与常见手法，并将其作为

了与暴力、威胁并列的犯罪手段。同时，《意见》

对于“软暴力”行为的入罪、出罪，也进行了比较和

区分。 

在《意见》出台之后，司法机关具体如何适用

《意见》的规定，我们拭目以待。也希望可以借《意

见》出台之契机，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办理“软暴力”

相关案件的尺度，以同时维护被害人及犯罪嫌疑人

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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